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经费使用及财务报销管理办法 

 

为加强学院财务管理，规范学院经费使用及财务报销程序，维护

学院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完整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

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事业单位财务规则》、《事业单位会计

制度》、《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及国家其他财经法律法规，结

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经费使用及报销基本规定 

（一）经费的使用按照学院相关制度执行，专项经费使用必须按

照国家相关部门的资金管理办法及学院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执行。 

（二）费用报销须提供有效原始凭证。原始凭证必须真实、合法，

且要素完备。不得伪造、变造、涂改、挖补；不得虚构业务、虚开发

票。      

    （三）费用报销由报销人、经办人签名，并按经费审批权限经有

关领导签字批准后方可办理报销。 

    （四）费用报销须登陆学院财务平台，填制《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费用报销单》。《费用报销单》主要信息如：报销日期、部门、摘要、

金额（大小写）填写须真实、完整、清晰、规范。填制完成的《费用

报销单》须打印，并正确粘贴好原始凭证后找相关人员审批且签名。

签名人须本人手签且承担相应责任。 

    （五）除《上海行健职业学院货币资金管理办法》中列明的事项



外，其他结算业务不得使用现金支付，经办人应使用公务卡结算或至

财务处办理银行转账支付。 

    （六）属购买服务的经费支出，报销时应附相关合同、协议。所

涉合同，如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有预先拟订或印制的固定格式以供使

用的条款的，应使用格式合同。 

    （七）经费使用额达《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大额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规定额度事项，按该管理办法执行审批程序。报销时应提交《上海行

健职业学院大额资金使用审批表》。 

    二、作为报销凭证的税务发票、财政收据及自制原始凭证的规定 

    （一）可用于报销的原始凭证，通常指税务发票、财政收据及符

合规定的学院自制凭证。 

    （二）税务发票的使用按国家税务机关有关规定执行，财政收据

的使用按国家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三）从外单位取得税务发票应有税务局监制章及开票单位发票

专用章，从外单位取得的财政收据应有财政部门票据监制章及开票单

位收费专用章。 

    （四）发票（收据）的付款单位应为学院全称，各要素(如：日

期、内容、数量、单价、开票人等)必须齐全，不得缺项（定制发票

除外，但要求整张完整），不得涂改。 

    （五）发票（收据）总计金额须和数量、单价的乘积相符或和各

项累计金额相符。发票（收据）金额的大小写金额必须正确且相符。 

    （六）打印发票（收据）或电子发票（收据）不能添加手写内容。 



    （七）取得发票（收据）后应及时办理报销手续，开票日期距报

销日期应在一年以内。 

    （八）作为报销凭证的发票（收据）不能使用复印件。如发票（收

据）遗失，经办人须作书面情况说明，经经办人所在部门负责人和财

务处负责人同意后方可办理报销业务。报销时，须提供原发票（收据）

存根联复印件，且发票的在复印件上加盖开票单位发票专用章，收据

的复印件上加盖开票单位收费专用章。 

    （九）作为报销凭证的自制原始凭证，如工资单、入库单等，必

须符合学院相关内控管理要求制单。 

三、对于实际报销中存在的合理性疑问，财务人员可要求提供情

况说明、合同、清单、签到表、签收表等相关支持性附件。 

    四、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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